
校发„2018‟7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

办法》等五个文件的通知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

《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》《贵州师范大学基

建、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办法》《贵州师范大学经济合同审计办法》

《贵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审计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贵州师范大

学内部审计工作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贵州师范大学

2018年 1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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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务收支管理，建立健康有序的

财务管理秩序，规范学校财务收支审计，保证审计工作质量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合国会计法》《贵

州省省属高校财务收支审计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

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有关单位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财务收支审计，是指学校审计处或上

级审计机构及学校委托审计的社会机构依法对学校各有关单位

各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财产物资管理、使用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、效益性进行的审计监督。

第四条 对财务收支审计的目的是促进学校贯彻执行国家

财经法规，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推进学校各项经济活动健康发展。

第二章 审计要求和方式

第五条 审计处在对各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，应当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国家

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

第六条 审计处在对各单位财务收支实施审计时，可根据

被审计单位的情况，采取送达审计、就地审计或送达与就地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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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相结合的审计方式。

第七条 审计处应依法要求各单位按时提供与审计内容相

关的全部文件和会计资料，被审计单位应按照审计要求给予积

极支持和配合，被审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

法性负责。

第三章 审计内容

第八条 审计处是负责财务收支审计的职能部门，财务收

支审计的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财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是否按规定设臵财务管理机构并配备有资格的财会

人员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单位内部不相容岗位是否分设，印鉴管理

是否相互控制与制约。

（四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等。

（五）财务规章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，执行是否

有效。

第九条 财务收入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各项收入是否按“收支两条线”要求进行统一管理、

统一核算，收入是否真实和及时足额到位，有无隐瞒、截留、

挪用、拖欠或设臵账外“小金库”等问题。

（二）收费项目、标准和范围是否合法及符合规定，并报

经有关部门批准。收费票据是否规范统一，会计核算处理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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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及符合规定，有无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

高收费标准等乱收费、乱集资、自制票据等问题。

（三）各部门收入是否按国家、学校规定将应上缴的资金

及时足额上缴学校财务统一管理核算。

第十条 财务支出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各项支出是否严格执行国家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

有关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，有无转移、虚列虚报、违反

规定发放钱物和其他违纪违规问题。

（二）各项支出是否真实并按预算或计划执行。

（三）各类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，核算是否合规，有无

挤占挪用等问题。

（四）各项支出所取得的使用效益如何，有无投资失误或

损失浪费等问题。

第十一条 资金结余及其分配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各项收支结余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各项结余分配是否符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。

第十二条 专用基金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修建基金、设备购臵基金、职工福利基金、学生奖

贷基金、勤工助学基金的提取，以及学校和各单位自行提取或

设臵的其他基金是否符合国家及学校的有关规定，是否及时足

额提取或拨付到位。

（二）各类专用基金的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是否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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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用途进行支付，专款专用。

第十三条 资产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现金和各种存款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，内部

管理制度是否健全、严密，执行是否有效；银行开户是否合法

及符合相关规定，有无多头开户、出租、出借或转让账户等问

题；各银行账户是否按规定的内容核算，有无公款私存、私款

公存或将事业资金在其他账户核算的情况；有价证券的购买及

其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，保管、转让和账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

规定。

（二）应收款及暂付款项是否及时清理结算，有无长期挂

帐等问题，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及暂付款项是否查明原因、

分清责任，及时报告或按规定程序经批准后核销。

（三）对存货物资是否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清查盘点，是

否做到了账实相符，盘盈、盘亏是否及时调整。

（四）固定资产的购臵是否按学校相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，

固定资产验收、领用、保管、报废、调拨、变卖等是否按照规

定的程序办理并报有关部门审批、备案，有无被无偿占用和流

失等问题；会计核算是否正确，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清查盘

点，账账、账卡、账物是否相符。

（五）无形资产的管理是否符合规定，转让无形资产是否

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，收入的处理是否合法。

（六）对外投资，借款等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是否按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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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办法及程序进行。

第十四条 负债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各项负债核算和管理是否合法及符合规定。

（二）各项负债是否及时清理，是否按照规定办理结算。

第十五条 呆账、坏账处理应重点审计该单位是否做到按

规定期限清理；按规定程序报经学校和主管部门审批处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原《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校发„2005‟6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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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8年 1月 12日印发

—23—


